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机关处级及以下干部
挂职管理办法》的通知

科发人教字也2012页51 号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
为建立和完善机关干部培养锻炼机制,进一步规范机关干部挂职管理工作,现将

《中国科学院机关处级及以下干部挂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科学院机关处级及以下干部挂职管理办法

第一章摇 总摇 则

第一条摇 为建立和完善机关干部培养锻炼机制,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

实、管理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机关干部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 本办法所称基层单位是指院机关以外的院属事业单位和院直接投资的

控股企业。

第二章摇 挂职条件及要求

第三条摇 挂职干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二)一般应在院机关工作 1 年以上,了解院机关基本情况,熟悉院机关工作程

序,掌握院机关一般工作规律;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下。
第四条摇 院机关干部应按以下要求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
(一)院机关接收的应届毕业生应在院机关工作 1 至 4 年之内到基层单位挂职锻

炼,挂职时间一般为 1 年;
(二)由基层单位调入,但在基层单位实际工作不满 1 年的机关干部应在院机关

工作的 1 至 6 年之内到基层单位挂职锻炼,挂职时间一般为 6 个月到 1 年;
(三)从院外调入的机关干部应在机关工作的 1 至 6 年之内到基层单位挂职锻

炼,挂职时间一般为 6 个月到 1 年;
(四)其他需要到基层单位锻炼的干部,其挂职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
上述挂职锻炼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段完成。 要求的挂职时间为 1 年的,一般

应在 3 年内完成;要求的挂职时间为 6 个月的,一般应在 2 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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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 挂职干部管理

第五条摇 派出部门和挂职单位应对挂职干部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及要求,制定挂
职工作计划,填写《机关干部基层挂职锻炼审批表》。 挂职干部挂职期间的主要工作
任务包括:

(一)全面系统地了解挂职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组织机构、队伍情况、运行情况
等;

(二)系统地了解挂职单位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工作规律;
(三)全面了解挂职单位的研究方向、项目管理过程等;
(四)挂职期间结合本职工作每季度完成工作小结,并于挂职期满提交一篇调研

报告。
第六条摇 挂职干部应遵守挂职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提

高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
第七条摇 挂职单位应认真安排好挂职干部的工作,加强对挂职干部的培养教育,

严格管理,不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挂职单位应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指派
固定的人员对挂职干部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帮助挂职干部了解挂职单位的情况,指导
挂职干部开展工作。

第八条摇 挂职干部每周在挂职单位工作不少于 4 天。 派出部门应定期了解挂职
干部的工作情况,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指导。

第九条摇 挂职期间,挂职干部的人事关系保留在院机关。 其中党员干部应将临时
党组织关系转到挂职单位,并参加挂职单位的党组织生活。

第十条摇 挂职期间,派出部门保留挂职干部岗位。 挂职干部可以参加院机关岗位
竞聘。

第十一条摇 挂职干部的待遇。
(一)挂职期间,院机关按挂职干部在机关聘用的岗位全额发放其工资,挂职单位

不再发放其他津贴和补贴。
(二)异地挂职的挂职干部按院机关有关标准享受出差补助。
(三)异地挂职的挂职干部每 2 个月可在院机关报销 1 次挂职地到北京的往返路

费。
(四)异地挂职的,挂职单位应安排好挂职干部的住宿,相应费用由挂职单位和派

出部门协商解决。
(五)挂职期间的医疗费用仍按原渠道解决。

第四章摇 挂职干部考核

第十二条摇 挂职干部的年度考核以当年度工作时间较长的单位为主进行。
第十三条摇 挂职干部实行期满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冶、“合格冶、“基本合

格冶、“不合格冶4 个等次。 考核标准为:
(一)“优秀冶等次:能够全面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很好地完成派出部门和挂职

单位安排的各项任务,提出创新管理的举措并实施,成绩显著。 调研报告反映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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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到位,论证有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案可行,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二)“合格冶等次:比较全面地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较好地完成派出部门和挂

职单位安排的各项任务,取得较好成绩。 调研报告紧扣实际问题,分析全面,结构合
理,条理清晰,能结合本职工作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三)“基本合格冶等次:能基本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基本完成挂职期间的各项
任务。 调研报告结构完整,语言表达简洁流畅,反映出挂职期间对管理工作的一些思
考。

(四)“不合格冶等次:不能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没有完成挂职任务。
第十四条摇 挂职干部的期满考核由派出部门、挂职单位和机关人事处共同完成。

考核结果记入《中国科学院机关干部挂职期满考核表》。
第十五条摇 挂职期间,挂职干部的工作表现将作为岗位职级晋升的参考。

第五章摇 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摇 人事教育局统一负责院机关处级及以下干部的挂职工作,制定相关政
策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摇 院机关各部门负责本部门挂职干部的选派和落实。 各部门应从队伍
长远发展着眼,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制定年度计划,选派管理骨干和缺少基层工作经
历的干部到基层单位挂职。 挂职干部按照组织安排为主的原则进行选派,鼓励到京外
单位挂职锻炼。

第六章摇 附摇 则

第十八条摇 院机关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从基层单位选调人员暂时接替挂职
干部的原岗位工作,可以从接收本部门挂职干部的基层单位优先选调人员到本部门挂
职。

第十九条摇 基层单位到院机关挂职锻炼人员的管理,可由基层单位参照本办法制
定相应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摇 本办法由人事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摇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0 年印发的《中国科学院机关处级

及以下干部挂职管理办法(试行)》(科发人教字也2010页14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机关干部基层挂职锻炼审批表

2. 中国科学院机关干部挂职期满考核表
3. 机关干部挂职期满考核评价参考标准 (联系部门:人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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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关干部基层挂职锻炼审批表

姓名
参加工作
时摇 摇 间

调入机关
时摇 摇 间

派出部门及岗位

挂职单位及岗位

挂 职 时 间 自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至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挂职
期间
主要
任务

派出
部门
意见

我部门同意***到***挂职锻炼,并承诺:
1.加强其在挂职期间的管理;
2.明确挂职任务,并督促其完成;
3.保证其每周在挂职单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4 天;
4.完成挂职期满考核。

处(室)领导: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部门领导: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挂职
单位
意见

我单位同意接收***到我单位挂职锻炼,并承诺:
1.为其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
2.负责其在挂职期间的管理;
3.按挂职任务书督促其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4.为其安排指导人给予必要的指导、督促和帮助。

负责人: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本人
意见

本人自愿到***挂职锻炼,并承诺:
1.按照挂职任务书按时完成挂职任务;
2.每周在挂职单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4 天;
3.完成季度工作小结及调研报告。

签字: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机关
人事
处
意见

负责人:摇 摇 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摇 注:此表一式 4 份,派出部门、挂职单位、机关人事处及挂职干部本人各 1 份,可以复印,若复印,原件应交机关人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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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科学院机关干部挂职期满考核表

姓名
参加工作
时摇 摇 间

调入机关
时摇 摇 间

派出部门及岗位

挂职单位及岗位

挂 职 时 间 自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至摇 摇 摇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挂职期间个人工作总结

个人签字: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挂职单位鉴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考核组考核意见

考核结果:

考核组成员签字: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派出部门
意摇 摇 见

负责人: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摇 摇 注:此表一式 2 份,派出部门、机关人事处各 1 份,可以复印,若复印,原件应交机关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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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关干部挂职期满考核评价参考标准

考核等次 评价标准

优秀
能够全面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很好地完成派出部门和挂职单位安排的各项任
务,提出创新管理的举措并实施,成绩显著。 调研报告反映现实问题,分析到位,论
证有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案可行,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合格
比较全面地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较好地完成派出部门和挂职单位安排的各项
任务,取得较好成绩。 调研报告紧扣实际问题,分析全面、客观,结构合理,条理清
晰,能结合本职工作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基本合格
能基本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基本完成挂职期间的各项任务。 调研报告结构完
整,语言表达简洁流畅,反映了挂职期间对管理工作的一些思考。

不合格 不能履行挂职岗位职责要求,没有完成挂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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